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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辦理智慧財產案件期限規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

四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智慧財

產及商業法院組織法第

四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智慧財產法庭辦理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

織法第三條所定智慧財

產案件之期限，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適用本規

則之規定。 

第二條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智慧財產法庭辦理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組

織法第三條所定智慧財

產案件之期限，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適用本規

則之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智慧財產民刑事

訴訟案件自收案之日起

、行政訴訟事件自分庭

之日起，逾下列期限尚

未終結者，除由院長負

責督促迅速辦理外，並

應由承辦書記官按月填

具遲延案件月報表（附

件），經法官、庭長核

閱，會統計人員送請院

長核定後，於翌月十五

日前以電子檔傳送司法

院： 

一、 民事第一審訴訟事

件及強制執行事件

，逾一年四個月。 

二、犯營業秘密法第十

三條之一、第十三

條之二、第十三條

之三第三項及第十

三條之四之罪之刑

事簡易程序第一審

審判案件逾十個月

第三條 智慧財產民刑事

訴訟案件自收案之日起

、行政訴訟事件自分庭

之日起，逾下列期限尚

未終結者，除由院長負

責督促迅速辦理外，並

應由承辦書記官按月填

具遲延案件月報表（附

格式），經法官、庭長

核閱，會統計人員送請

院長核定後，於翌月十

五日前以電子檔傳送司

法院： 

一、 民事第一審訴訟事

件及強制執行事件

，逾一年四個月。 

二、民事第二審訴訟事

件及刑事第二審案

件，逾二年；其經

第三人參與沒收程

序之刑事通常程序

第二審案件，逾二

年四個月。 

一、 配合一百十二年八月

三十日施行之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將犯

營業秘密法第十三條

之一、第十三條之

二、第十三條之三第

三項及第十三條之四

之罪之第一審刑事案

件，修正由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以下簡

稱智慧財產法院)第

一審智慧財產法庭審

理；且配合國家安全

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違反該法第八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案件

由相當於高等法院層

級之第二審智慧財產

法庭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爰增訂第二款至

第四款。另一百十二

年八月十五日施行之

行政訴訟法新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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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犯營業秘密法第十

三條之一、第十三

條之二、第十三條

之三第三項及第十

三條之四之罪之刑

事通常程序第一審

審判案件逾一年四

個月；經第三人參

與沒收程序之犯營

業秘密法第十三條

之一、第十三條之

二、第十三條之三

第三項及第十三條

之四之罪之刑事通

常程序第一審審判

案件逾一年八個月

。 

四、犯國家安全法第八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罪之案件，逾二

年；經第三人參與

沒收程序之國家安

全法第八條第一項

至第三項之罪之案

件逾二年四個月。 

五、民事第二審訴訟事

件及刑事第二審案

件，逾二年；其經

第三人參與沒收程

序之刑事通常程序

第二審案件，逾二

年四個月。 

六、民刑事抗告案件，

逾六個月。 

七、民事、行政調解事

件，逾四個月。 

八、通常行政訴訟事件

三、民刑事抗告案件，

逾六個月。 

四、民事調解事件，逾

四個月。 

五、通常行政訴訟事件

，逾二年。 

六、定暫時狀態處分事

件及其抗告事件，

逾八個月。 

七、其他聲請或聲明案

件，逾五個月。但

沒收違禁物以外之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案件及刑事聲請再

審案件，逾十個月

。 

政訴訟調解制度」，

爰於現行條文第四款

增訂行政訴訟事件調

解之規定，以因應審

理是類案件之需求。 

二、 現行條文第二款至第

七款款次配合遞移為

第五款至第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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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二年。 

九、定暫時狀態處分事

件及其抗告事件，

逾八個月。 

十、其他聲請或聲明案

件，逾五個月。但

沒收違禁物以外之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案件及刑事聲請再

審案件，逾十個月

。 

第四條 智慧財產案件之

進行，除注意正確性外

，對於結案平均日數及

遲延案件件數，均應注

意避免超過管考基準。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如發現有超過管考基

準情形，應即自行查明

原因，設法改進。 

第四條 智慧財產案件之

進行，除注意正確性外

，對於結案平均日數及

遲延案件件數，均應注

意避免超過管考基準。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

院如發見有超過管考基

準情形，應即自行查明

原因，設法改進。 

第二項酌作文字修正。 

第五條 智慧財產民刑事

訴訟案件自收案之日起

、行政訴訟事件自分庭

之日起，逾下列期限尚

未終結者，由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書記處查明

列冊，報請院長核閱後

，通知承辦法官及其庭

長促請注意： 

一、民事第一審訴訟事

件及強制執行事件

，逾一年；兼為勞

動事件者，逾五個

月。 

二、犯營業秘密法第十

三條之一、第十三

條之二、第十三條

之三第三項及第十

第五條 智慧財產民刑事

訴訟案件自收案之日起

、行政訴訟事件自分庭

之日起，逾下列期限尚

未終結者，由智慧財產

及商業法院書記處查明

列冊，報請院長核閱後

，通知承辦法官及其庭

長促請注意： 

一、民事第一審訴訟事

件及強制執行事件

，逾一年；兼為勞

動事件者，逾五個

月。 

二、民事第二審訴訟事

件及刑事第二審案

件，逾一年六個月

；其經第三人參與

一、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增訂第二款至第四款

案件及行政訴訟調解

事件之辦案期限，就

未逾辦案期限之該類

事件，亦有併予規範

其管制相關規定之必

要，爰增訂本條第二

款至第四款及修正現

行條文第四款規定。 

二、現行條文第二款至第

七款款次配合遞移為

第五款至第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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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條之四之罪之刑

事簡易程序第一審

審判案件逾七個

月。 

三、犯營業秘密法第十

三條之一、第十三

條之二、第十三條

之三第三項及第十

三條之四之罪之刑

事通常程序第一審

審判案件逾一年；

經第三人參與沒收

程序之犯營業秘密

法第十三條之一、

第十三條之二、第

十三條之三第三項

及第十三條之四之

罪之刑事通常程序

第一審審判案件逾

一年四個月。 

四、犯國家安全法第八

條第一項至第三項

之罪之案件，逾一

年六個月；經第三

人參與沒收程序之

國家安全法第八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

罪之案件逾一年十

個月。 

五、民事第二審訴訟事

件及刑事第二審案

件，逾一年六個

月；其經第三人參

與沒收程序之刑事

通常程序第二審案

件，逾一年十個

月。 

六、民刑事抗告案件，

沒收程序之刑事通

常程序第二審案件

，逾一年十個月。 

三、民刑事抗告案件，

逾五個月。 

四、民事調解事件，逾

三個月。 

五、通常行政訴訟事件

，逾一年六個月。 

六、定暫時狀態處分事

件及其抗告事件，

逾七個月。 

七、其他聲請或聲明事

件，逾四個月。但

沒收違禁物以外之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案件及刑事聲請再

審案件，逾八個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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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五個月。 

七、民事、行政調解事

件，逾三個月。 

八、通常行政訴訟事件

，逾一年六個月。 

九、定暫時狀態處分事

件及其抗告事件，

逾七個月。 

十、其他聲請或聲明事

件，逾四個月。但

沒收違禁物以外之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案件及刑事聲請再

審案件，逾八個月

。 

第六條 智慧財產遲延案

件月報表應按承辦人員

及受理案件之先後，依

次編列。每月編列次序

，應與前月相同。 

第六條 智慧財產遲延案

件月報表應按承辦人員

及受理案件之先後，依

次編列。每月編列次序

，應與前月相同。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院長或庭長審核第

五條之催辦通知或前條

之遲延案件月報表時，

如發現案件有無故或藉

故拖延不結情形，應即

督促妥速辦結。 

第七條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院長或庭長審核第

五條之催辦通知或前條

之遲延案件月報表時，

如發見案件有無故或藉

故拖延不結情形，應即

督促妥速辦結。 

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造報之遲延案件數

字，應與統計資料核對

相符。 

第八條 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造報之遲延案件數

字，應與統計資料核對

相符。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智慧財產之民事

訴訟事件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尚未終結，而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經承

辦法官敘明理由，報請

院長核可者，視為不遲

延事件： 

第九條 智慧財產之民事

訴訟事件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尚未終結，而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經承

辦法官敘明理由，報請

院長核可者，視為不遲

延事件： 

一、因應憲法訴訟法於一

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

行，爰配合修正第一

款。 

二、配合一百十二年八月

三十日施行之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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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依民事訴訟法或

其他法律規定或承

辦法官聲請憲法法

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而停止訴訟程

序。 

二、當事人在營服役或

因羈押、執行，不

能到場辯論，而又

未委任訴訟代理人

。 

三、當事人因隨船出海

作業，不能於三個

月內到場辯論，而

又未委任訴訟代理

人。 

四、 當事人因患重病或

重傷在治療中，不

能到場辯論，而又

未委任訴訟代理人

。 

五、 當事人現在國外或

大陸地區，不能於

三個月內到場辯論

，而又未委任訴訟

代理人。 

六、依法應選任特別代

理人、財產管理人

或遺產管理人，而

未能於三個月內選

任。 

七、 將證據送請鑑定或

證據應於外國調查

，獲得鑑定或調查

結果所需時間累積

逾三個月。 

八、訴訟行為須支出費

用者，經法院定期

一、因依民事訴訟法或

其他法律規定或承

辦法官聲請大法官

解釋，而停止訴訟

程序。 

二、當事人在營服役或

因羈押、執行，不

能到場辯論，而又

未委任訴訟代理人

。 

三、當事人因隨船出海

作業，不能於三個

月內到場辯論，而

又未委任訴訟代理

人。 

四、當事人因患重病或

重傷在治療中，不

能到場辯論，而又

未委任訴訟代理人

。 

五、當事人現在國外或

大陸地區，不能於

三個月內到場辯論

，而又未委任訴訟

代理人。 

六、依法應選任特別代

理人、財產管理人

或遺產管理人，而

未能於三個月內選

任。 

七、將證據送請鑑定或

證據應於外國調查

，獲得鑑定或調查

結果所需時間累積

逾三個月。 

八、訴訟行為須支出費

用者，經法院定期

命當事人預納而不

正第十款引用之條文

條次。 

三、參照各級法院辦案期

限實施要點第十點之

一第十七款，新增第

十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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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當事人預納而不

預納；或經定期通

知他造墊支，亦不

為墊支，致訴訟無

從進行。 

九、有調閱他案卷宗之

必要，而未能於三

個月內調得。 

十、訴訟標的之金額或

價額逾新臺幣五千

萬元或有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四十

一條第一項所定法

院應就權利有效性

自為判斷之情形，

且案情繁雜，經承

辦法官敘明理由，

報請院長核可延長

辦案期限。但每次

以三個月為限。 

十一、 依當事人與法院

協議訂定之審理

計畫進行，不能

於第三條所定期

限終結，經承辦

法官敘明理由，

報請院長核可延

長辦案期限。但

每次以三個月為

限。 

十二、 涉及營業秘密之

事件，經當事人

或第三人依法聲

請核發秘密保持

命令，其裁定之

期間。 

十三、 當事人對於得抗

告之程序中裁定

預納；或經定期通

知他造墊支，亦不

為墊支，致訴訟無

從進行。 

九、有調閱他案卷宗之

必要，而未能於三

個月內調得。 

十、訴訟標的之金額或

價額逾新臺幣五千

萬元或有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十六

條第一項所定法院

應就權利有效性自

為判斷之情形，且

案情繁雜，經承辦

法官敘明理由，報

請院長核可延長辦

案期限。但每次以

三個月為限。 

十一、 依當事人與法院

協議訂定之審理

計畫進行，不能

於第三條所定期

限終結，經承辦

法官敘明理由，

報請院長核可延

長辦案期限。但

每次以三個月為

限。 

十二、 涉及營業秘密之

事件，經當事人

或第三人依法聲

請核發秘密保持

命令，其裁定之

期間。 

十三、 當事人對於得抗

告之程序中裁定

提起抗告，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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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抗告，致影

響訴訟程序之進

行逾三個月。 

十四、 當事人合意一方

分期履行完畢後

，他方即為訴之

撤回或由雙方成

立調解或和解者

，其約定之履行

期間逾三個月。 

十五、 當事人於事件進

行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二分之一，

始為訴之變更、

追加或提起反訴

，經承辦法官敘

明理由，報請院

長核可延長辦案

期限。但同一事

件以延長二次，

每次三個月為限

。 

十六、 第一審、第二審

訴訟事件，其案

情繁雜或有其他

不可歸責於法官

之具體情事，經

承辦法官敘明理

由，報請院長核

可延長辦案期限

者。但每次以三

個月為限。 

十七、因當事人聲請訴

訟救助，亦未繳

納裁判費，而駁

回訴訟救助聲請

之裁定尚未確定

，致訴訟程序無

響訴訟程序之進

行逾三個月。 

十四、 當事人合意一方

分期履行完畢後

，他方即為訴之

撤回或由雙方成

立調解或和解者

，其約定之履行

期間逾三個月。 

十五、 當事人於事件進

行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二分之一，

始為訴之變更、

追加或提起反訴

，經承辦法官敘

明理由，報請院

長核可延長辦案

期限。但同一事

件以延長二次，

每次三個月為限

。 

十六、 第一審、第二審

訴訟事件，其案

情繁雜或有其他

不可歸責於法官

之具體情事，經

承辦法官敘明理

由，報請院長核

可延長辦案期限

者。但每次以三

個月為限。 



9 
 

從進行者。 

第十條 智慧財產之強制

執行事件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尚未終結，而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經承

辦法官或司法事務官敘

明理由，報請院長核可

者，視為不遲延事件： 

一、 依強制執行法第十

八條第二項、第一

百十九條第四項之

規定或其他法定原

因經執行法院裁定

停止執行或依法應

停止執行。 

二、 依執行名義分次履

行，或執行名義未

載明分次履行。但

依事件之性質，宜

許其分次履行，並

經債權人同意。 

三、 依強制執行法第七

條第四項囑託他法

院執行。 

四、 依強制執行法第十

條之規定，准予延

緩執行。 

五、 執行程序中，債務

人死亡，續行強制

執行時，依強制執

行法第十一條第四

項之規定，由債權

人代辦繼承登記。 

六、 依強制執行法第四

十一條之規定，提

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 

第十條 智慧財產之強制

執行事件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尚未終結，而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經承

辦法官或司法事務官敘

明理由，報請院長核可

者，視為不遲延事件： 

一、 依強制執行法第十

八條第二項、第一

百十九條第四項之

規定或其他法定原

因經執行法院裁定

停止執行或依法應

停止執行。 

二、 依執行名義分次履

行，或執行名義未

載明分次履行。但

依事件之性質，宜

許其分次履行，並

經債權人同意。 

三、 依強制執行法第七

條第四項囑託他法

院執行。 

四、 依強制執行法第十

條之規定，准予延

緩執行。 

五、 執行程序中，債務

人死亡，續行強制

執行時，依強制執

行法第十一條第四

項之規定，由債權

人代辦繼承登記。 

六、 依強制執行法第四

十一條之規定，提

起分配表異議之訴

。 

配合法制體例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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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依法令強制管理，

確係以管理收益清

償債權。 

八、 關於債務人對於第

三人之金錢債權或

其他財產權之執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一)執行標的為定

期給付請求權

，經執行法院

發執行命令，

按期執行。 

(二)請求權之給付

條件或期限尚

未屆至，致無

法續行執行程

序。 

(三)執行標的為公

同共有之權利

，因公同共有

權利尚未分割

，致執行法院

於發扣押命令

或禁止處分命

令後，無法續

行執行程序。 

九、 不動產拍定後，依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調查優先承買

權，或不動產拍定

後，有優先承買權

之爭執，經提起訴

訟。 

十、 債權人依強制執行

法第一百二十條之

規定提起訴訟。 

十一、 依強制執行法第

七、 依法令強制管理，

確係以管理收益清

償債權。 

八、 關於債務人對於第

三人之金錢債權或

其他財產權之執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 

1. 執行標的為定期

給付請求權，經

執行法院發執行

命令，按期執行

。 

2. 請求權之給付條

件或期限尚未屆

至，致無法續行

執行程序。 

3. 執行標的為公同

共有之權利，因

公同共有權利尚

未分割，致執行

法院於發扣押命

令或禁止處分命

令後，無法續行

執行程序。 

九、 不動產拍定後，依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調查優先承買

權，或不動產拍定

後，有優先承買權

之爭執，經提起訴

訟。 

十、 債權人依強制執行

法第一百二十條之

規定提起訴訟。 

十一、 依強制執行法第

九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公告；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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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條第一項

規定公告；或以

變價分割共有物

之確定判決，聲

請拍賣共有之不

動產，而為第三

次減價拍賣公告

。 

十二、 執行標的之金額

或價額逾新臺幣

一億元，且案情

繁雜，經承辦法

官或司法事務官

敘明理由，報請

院長核可延長辦

案期限。但每次

以三個月為限。 

十三、 應受送達人現在

國外或大陸地區

未委任代理人，

不能於三個月內

送達。 

十四、 因執行程序之進

行須送請鑑定，

而未能於三個月

內，獲得鑑定結

果。 

十五、 債權人於事件進

行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四分之三，

始追加執行標的

，依其情形，顯

無法於辦案期限

內終結，經承辦

法官或司法事務

官敘明理由，報

請該管法院院長

核可延長辦案期

變價分割共有物

之確定判決，聲

請拍賣共有之不

動產，而為第三

次減價拍賣公告

。 

十二、 執行標的之金額

或價額逾新臺幣

一億元，且案情

繁雜，經承辦法

官或司法事務官

敘明理由，報請

院長核可延長辦

案期限。但每次

以三個月為限。 

十三、 應受送達人現在

國外或大陸地區

未委任代理人，

不能於三個月內

送達。 

十四、 因執行程序之進

行須送請鑑定，

而未能於三個月

內，獲得鑑定結

果。 

十五、 債權人於事件進

行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四分之三，

始追加執行標的

，依其情形，顯

無法於辦案期限

內終結，經承辦

法官或司法事務

官敘明理由，報

請該管法院院長

核可延長辦案期

限者。但同一事

件以延長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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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者。但同一事

件以延長四次，

每次三個月為限

。 

每次三個月為限

。 

第十一條 智慧財產之刑

事案件逾第三條所定期

限尚未終結，而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經承辦

法官敘明理由，報請院

長核可者，視為不遲延

案件： 

一、 因依刑事訴訟法或

其他法律規定或承

辦法官聲請憲法法

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而停止審判程

序。 

二、 被告在營服役或因

另案羈押、執行，

不能出庭應訊。 

三、 被告因隨船出海作

業，不能於三個月

內出庭應訊。 

四、 被告現在國外或大

陸地區，不能於三

個月內出庭應訊。 

五、 將證據送請鑑定或

證據應於外國調查

，獲得鑑定或調查

結果所需時間累積

逾三個月。 

六、 被告通緝未經報結

。 

七、 有調閱他案卷宗之

必要，而未能於三

個月內調得。 

八、 第一審、第二審依

通常程序審理，經

第十一條 智慧財產之刑

事案件逾第三條所定期

限尚未終結，而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經承辦

法官敘明理由，報請院

長核可者，視為不遲延

案件： 

一、 因依刑事訴訟法或

其他法律規定或承

辦法官聲請大法官

解釋，而停止審判

程序。 

二、 被告在營服役或因

另案羈押、執行，

不能出庭應訊。 

三、 被告因隨船出海作

業，不能於三個月

內出庭應訊。 

四、 被告現在國外或大

陸地區，不能於三

個月內出庭應訊。 

五、 將證據送請鑑定或

證據應於外國調查

，獲得鑑定或調查

結果所需時間累積

逾三個月。 

六、 被告通緝未經報結

。 

七、 有調閱他案卷宗之

必要，而未能於三

個月內調得。 

八、 第二審依通常程序

審理，經第三人參

與沒收程序，且案

一、因應憲法訴訟法於一

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

行，爰配合修正第一

款。 

二、配合一百十二年八月

三十日施行之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明定

侵害一般營業秘密罪

之「第一審刑事案

件」（含附帶民事訴

訟），改由智慧財產

法院第一審智慧財產

法庭審理，爰參照各

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

要點第十四點之一第

十二款規定增訂第十

三款，另於第八款及

第十一款增列「第一

審」案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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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參與沒收程

序，且案情繁雜，

經承辦法官敘明理

由，報請院長核可

延長辦案期限。但

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 

九、 沒收違禁物以外之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案件，案情繁雜，

經承辦法官敘明理

由，報請院長核可

延長辦案期限。但

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 

十、 涉及營業秘密之案

件，經當事人或第

三人依法聲請核發

秘密保持命令，其

裁定之期間。 

十一、 第一審、第二審

依通常程序審理

，案情繁雜或有

其他不可歸責於

法官之具體情事

，經承辦法官敘

明理由，報請院

長核可者。但每

次以三個月為限

。 

十二、 案件經轉介進行

修復式司法所需

時間累計逾三個

月者。 

十三、檢察官或自訴人

追加起訴，經承

辦法官敘明理由

，報請該管法院

情繁雜，經承辦法

官敘明理由，報請

院長核可延長辦案

期限。但每次以三

個月為限。 

九、 沒收違禁物以外之

聲請單獨宣告沒收

案件，案情繁雜，

經承辦法官敘明理

由，報請院長核可

延長辦案期限。但

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 

十、 涉及營業秘密之案

件，經當事人或第

三人依法聲請核發

秘密保持命令，其

裁定之期間。 

十一、 第二審依通常程

序審理，案情繁

雜或有其他不可

歸責於法官之具

體情事，經承辦

法官敘明理由，

報請院長核可者

。但每次以三個

月為限。 

十二、 案件經轉介進行

修復式司法所需

時間累計逾三個

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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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核可延長辦

案期限者。但以

延長二次，每次

三個月為限。 

第十二條 智慧財產之行

政訴訟事件逾第三條所

定期限尚未終結，而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

承辦法官敘明理由，報

請院長核可者，視為不

遲延事件： 

一、 依行政訴訟法、其

他法律規定或承辦

法官聲請憲法法庭

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而停止訴訟程序

。 

二、 當事人在營服役或

羈押、執行，不能

到場辯論，而又未

委任訴訟代理人。 

三、 當事人因隨船出海

作業，不能於三個

月內到場辯論，而

又未委任訴訟代理

人。 

四、 當事人因患重病或

重傷在治療中，不

能到場辯論，而又

未委任訴訟代理人

。 

五、 當事人現在國外或

大陸地區，不能於

三個月內到場辯論

，而又未委任訴訟

代理人。 

六、 依法應選任特別代

理人，而未能於三

第十二條 智慧財產之行

政訴訟事件逾第三條所

定期限尚未終結，而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

承辦法官敘明理由，報

請院長核可者，視為不

遲延事件： 

一、 依行政訴訟法、其

他法律規定或承辦

法官聲請大法官解

釋，而停止訴訟程

序。 

二、 當事人在營服役或

羈押、執行，不能

到場辯論，而又未

委任訴訟代理人。 

三、 當事人因隨船出海

作業，不能於三個

月內到場辯論，而

又未委任訴訟代理

人。 

四、 當事人因患重病或

重傷在治療中，不

能到場辯論，而又

未委任訴訟代理人

。 

五、 當事人現在國外或

大陸地區，不能於

三個月內到場辯論

，而又未委任訴訟

代理人。 

六、 依法應選任特別代

理人，而未能於三

個月內選任。 

一、因應憲法訴訟法於一

百十一年一月四日施

行，爰配合修正第一

款。 

二、參照各級行政法院辦

案期限規則第九條第

九款規定，爰增訂第

十三款。 

 

 

 



15 
 

個月內選任。 

七、 將證據送請鑑定或

證據應於外國調查

，獲得鑑定或調查

結果所需時間累積

逾三個月。 

八、 有調閱他案卷宗之

必要，而未能於三

個月內調得。 

九、 依當事人與法院協

議訂定之審理計畫

進行，不能於第三

條所定期限終結，

經承辦法官敘明理

由，報請院長核可

延長辦案期限。但

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 

十、 當事人對於得抗告

之程序中裁定提起

抗告，致影響訴訟

程序之進行逾三個

月。 

十一、 當事人於事件進

行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二分之一，

始為訴之變更、

追加或提起反訴

，經承辦法官敘

明理由，報請院

長核可延長辦案

期限。但同一事

件以延長二次，

每次三個月為限

。 

十二、 案情繁雜或有其

他不可歸責於法

官之具體情事，

七、 將證據送請鑑定或

證據應於外國調

查，獲得鑑定或調

查結果所需時間累

積逾三個月。 

八、 有調閱他案卷宗之

必要，而未能於三

個月內調得。 

九、 依當事人與法院協

議訂定之審理計畫

進行，不能於第三

條所定期限終結，

經承辦法官敘明理

由，報請院長核可

延長辦案期限。但

每次以三個月為限

。 

十、 當事人對於得抗告

之程序中裁定提起

抗告，致影響訴訟

程序之進行逾三個

月。 

十一、 當事人於事件進

行逾第三條所定

期限二分之一，

始為訴之變更、

追加或提起反訴

，經承辦法官敘

明理由，報請院

長核可延長辦案

期限。但同一事

件以延長二次，

每次三個月為限

。 

十二、 案情繁雜或有其

他不可歸責於法

官之具體情事，

經承辦法官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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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承辦法官敘明

理由，報請法院

院長核可延長辦

案期限者。但每

次以三個月為限

。 

十三、 因當事人聲請訴

訟救助，亦未繳

納裁判費，而駁

回訴訟救助聲請

之裁定尚未確定

，致訴訟程序無

從進行。 

理由，報請法院

院長核可延長辦

案期限者。但每

次以三個月為限

。 

第十三條 案件進行尚未

逾第三條所定期限，而

有第九條至前條各款所

定事由，或娩假、懷孕

滿二十週以上之流產假

及連續病假逾四十二日

之情事者，應於其事由

消滅後，扣除自事由發

生之日起至消滅之日止

之時間，接續計算其期

限；如接續計算所餘之

期限不足二個月者，延

長為二個月。 

  案件遲延後，始發

生第九條至前條各款所

定事由，或娩假、懷孕

滿二十週以上之流產假

及連續病假逾四十二日

之情事者，仍應視為不

遲延案件。但其事由消

滅後，應即再列為遲延

案件。 

    案件因改行他種訴

訟程序而報結改分新案

第十三條 案件進行尚未

逾第三條所定期限，而

有第九條至前條各款所

定事由，或娩假、懷孕

滿二十週以上之流產假

及連續病假逾四十二日

之情事者，應於其事由

消滅後，扣除自事由發

生之日起至消滅之日止

之時間，接續計算其期

限；如接續計算所餘之

期限不足二個月者，延

長為二個月。 

  案件遲延後，始發

生第九條至前條各款所

定事由，或娩假、懷孕

滿二十週以上之流產假

及連續病假逾四十二日

之情事者，仍應視為不

遲延案件。但其事由消

滅後，應即再列為遲延

案件。 

配合一百十二年八月三十

日施行之智慧財產案件審

理法，明定侵害一般營業

秘密罪「第一審刑事案

件」（含附帶民事訴

訟），改由智慧財產法院

第一審智慧財產法庭審

理，故有改行他種訴訟程

序而報結改分新案之可

能，爰參照各級法院辦案

期限實施要點第十六點第

三項，增訂第三項，以資

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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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其辦案期限，依較

長者計算。 

第十四條 視為不遲延案

件，由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列管，並應於遲延

案件未結月報表列報件

數。 

 視為不遲延案件，

應隨時注意停止或延緩

原因已否消滅，其已消

滅者應即依法進行，儘

速終結。 

   視為不遲延案件，

經院長核可後，將原因

發生日期及消滅日期，

通知統計人員登記，於

終結時，扣除自原因發

生之日起至消滅之日止

時間，而計算其結案日

數。 

第十四條 視為不遲延案

件，由智慧財產及商業

法院列管，並應於遲延

案件未結月報表列報件

數。 

 視為不遲延案件，

應隨時注意停止或延緩

原因已否消滅，其已消

滅者應即依法進行，儘

速終結。 

視為不遲延案件，

經院長核可後，將原因

發生日期及消滅日期，

通知統計人員登記，於

終結時，扣除自原因發

生之日起至消滅之日止

時間，而計算其結案日

數。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五條 本規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二年八月三

十日施行。 

第十五條 本規則自中華

民國一百十年七月一日

施行。 

本次為全案修正，依一般

法規體例得視同新訂定

案，且配合一百十二年二

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定自一百

十二年八月三十日施行，

爰明定本規則自一百十二

年八月三十日施行。 

  


